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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幼教、养老健康等领域非法活动多

记者调查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蒙蔽公众行骗诈财

通常有这样几类套路。

——扯大旗、戴高帽。截至目前，2021年民政部已

公布4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其中，绝大多数冠以

“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国际”称号，如“中国党史

研究会”“中华诵读联合会”“亚洲语言艺术家协会”“国

际华人艺术协会”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记者，根据

规定，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

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全国性社会团体

名称冠以“中国”“中华”等字样的，应经过批准，地方性

社会团体名称不得冠以相关字样。

——蹭热点、实敛财。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了解

到，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早幼教公社”盯上早幼教市场

火热，通过举办“全国托育（早教）十大模范标兵”等10

个荣誉奖项评选大肆敛财。

记者发现，近年来，养老、健康等领域都是非法社

会组织活跃的“重灾区”，打着“一带一路”“乡村振兴”

“疫情防控”等名义的不明组织数量也有所增多。

——装“官”样、打官腔。记者发现，不少非法社会

组织都以“协会”“基金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名称自诩，

还有不少则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等类似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组织名称自称，忽悠公众。

——仿机构、傍机构。记者注意到，“高仿名称”是

非法社会组织的惯用伎俩。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室内

装修协会”与合法的“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仅一字之差。

18部门联手专项打击

今年3月20日，民政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18

个部门联合在全国开展为期三个半月的进一步打击整

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重点对“利用国家战略名

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动的”等五类非法社会

组织进行打击整治。

与此同时，民政部门探索源头端治理非法社会组

织的长效措施。今年3月，民政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

空间的通知》，强化压实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新闻媒

体、各互联网企业等重要主体在宣传渠道、活动场所、

资金来源、网络营销平台等方面防堵非法社会组织的

责任。

“只有对非法社会组织所涉各环节严防死守，才能

避免其‘借尸还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

国胜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民政部门重拳打

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同时，更应注重推动合法社会组织

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其公信力和竞争力。他还建议，

应将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充分发

挥信用监管效能。

非法社会组织“断根”治理难在哪？

专家认为，当前想要彻底拔除非法社会组织病根

仍面临不少困难。

部分非法社会组织通过黑灰产业链条与某些社会

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在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

里，花27000元就能买到“国学使者”称号与证书。其

他各类称号证书售价也都在几千元至十余万元不等。

“有不少人愿意花上一笔钱给自己‘镀个金’‘充充

门面’。”邓国胜告诉记者，这种“虚荣心”为部分非法社

会组织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空间。

还有专家指出，部分人甚至通过向非法社会组织

“知假买假”来实现牟利目的，“花个几万块买个‘国学

使者’的证书，就能顶着这个名头四处收费演讲。如果

再多花点钱，还可以设立分支机构牟利。这是一条清

晰的利益链”。

非法社会组织违法活动成本低，隐蔽性强。记者了

解到，绝大多数非法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活动，没

有固定线下场所，违法成本非常低。一旦其非法目的达

到或被曝光后，相关人员就立即销毁证据、逃之夭夭。

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如果不能实现“治本”

“断根”效果，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往往会面临“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难题。

“当前非法社会组织滋生蔓延的主要病灶在于失

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刘俊

海表示。

狠打“鱼目混珠” 严防“借尸还魂”
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追踪

新华社 高蕾 范思翔

5月21日，民政部等19部门在京召开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暨资金监管机制会议。会议指出，今年3

月20日以来，有关部门已依法排查非法社会组织线索48批286个，关停非法社会组织网站2批20家，曝光

4批43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公布3批230个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

记者调查发现，非法社会组织行骗诈财套路多变，公众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招。当前打击根除非法社会组

织仍面临不少困难，迫切需要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久久为功。

银行卡被盗刷，损失谁负责？

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银行卡盗刷案件，不仅侵害当

事人财产，更损害金融市场安全稳定。

最高法规定对此明确，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

刷交易，借记卡持卡人基于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

行支付被盗刷存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支持。

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信用卡持卡人

基于信用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

本息、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发卡

行请求信用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本息、违约金等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遭遇盗刷，你可以要求银行赔偿损失。信

用卡被盗刷，透支款本息你也可以不还。

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对此解释说，发卡行具有相较于

持卡人更为强大的风险预防、控制和承受能力，应当以更

加安全的技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这符合制造风险者

应防范风险的法理以及风险与收益相对等原则，有利于鼓

励发卡行提供安全性更高的银行卡产品和服务，从源头上

减少风险发生概率，防控金融风险，促进银行卡产业安全

稳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持卡人权益，并不意味着大家可

以“高枕无忧”忽视用卡安全。规定明确，持卡人对银行

卡、密码、验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

保管义务具有过错，发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持卡人未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发卡行

主张持卡人自行承担扩大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余额不翼而飞，如何证明是“盗刷”？

遭遇盗刷，不少人在惊慌之余对如何维权、举证等充

满困惑。对此，最高法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以及“谁

占有证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银行卡盗刷的

事实认定进行了细化规定。

规定明确，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卡盗刷交易或者

网络盗刷交易的，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

真卡所在地、交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

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

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对此强调，该规定的目的是指引

持卡人如何全面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自己主张，而并非表

明，在任何案件中持卡人均必须提交该款列明的全部证据

材料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

规定还明确，在持卡人告知发卡行其账户发生非因本

人交易或者本人授权交易导致的资金或者透支数额变动

后，发卡行未及时向持卡人核实银行卡的持有及使用情

况，未及时提供或者保存交易单据、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

导致有关证据材料无法取得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后果。

“在银行卡交易中，有关支付授权的所有记录和数据、

录像都掌握在发卡行等主体手中，持卡人难以获得和掌

握，无法对上述证据进行举证。”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说，

依据“谁占有证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占有上述

证据的主体即发卡行或者收单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应承

担举证责任。

透支利息、手续费、违约金
究竟谁说了算？

办理信用卡时，银行工作人员只顾介绍免息期、最低

还款额等优惠措施，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却闭口不谈。这

种情况，不少人都遇到过。

“这样的行为侵害了持卡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引起社会公众对该条款公平性的质疑。还有一些金融机

构为获得银行卡市场份额，盲目增加发卡数量，不审查持

卡人的偿还能力，导致一些不具有偿还能力的主体成为持

卡人。”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说。

对此，最高法规定明确，发卡行在与持卡人订立银行

卡合同时，对收取利息、复利、费用、违约金等格式条款未

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持卡人没有注意或者理解该

条款，持卡人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对其不具有

约束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规定同时明确，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

约定给付透支利息、复利、违约金等，或者给付分期付款手

续费、利息、违约金等，持卡人以发卡行主张的总额过高为

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国家有关

金融监管规定、未还款的数额及期限、当事人过错程度、发

卡行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

量，并作出裁决。

盗刷、手续费、违约金……

关于银行卡的这些烦心事，最高法有了规定
新华社 罗沙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各样的银行卡在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扰。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5日起施行，其中对公众关注的盗刷、透支利息等问题作

出了回应。


